 附件5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明办丧承诺书
根据《温州市殡葬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丧葬礼俗改革的通知》（苍委发〔2012〕135号）等有关精神，为了革除丧葬陋习，倡导低碳、绿色、文明节俭办理丧事，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，我代表逝者家属在操办丧事时，承诺遵守以下规定：

我们自愿缴纳文明办丧承诺金8000元,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出殡通行证，并按照审批出殡的时间、路线执行。如违反规定，自愿捐给慈善机构1000元；

我们不在严管区域内主要公路、街道（包括人行道）、住宅区、学校等公共场所搭建灵堂灵棚、念经做道场、传福音、燃烧和抛撒纸钱、燃放烟花爆竹、放礼炮、吹打乐器、播放哀乐和摆放花圈、花篮和摆设酒席。如违反规定，自愿捐给慈善机构1000元；

我们不在火化、出殡、回山队伍沿路（严管区域内）燃放烟花爆竹、放礼炮、吹打乐器、播放哀乐、拉长幅、撒纸钱，妨碍正常交通秩序。乐队限2支以内，每支乐队人数不超过10人。如违反规定，自愿捐给慈善机构1000元。

我们在出殡时花圈（包括花篮、横匾直径不超过2米、纸质），不超过10个，每超过1个，自愿捐给慈善机构100元。

我们在出殡活动时，机动车不超过5辆，每超过1辆，自愿捐给慈善机构200元。

我们在火化、出殡时不使用电子花圈，如违反规定，自愿捐给慈善机构1000元。

以上自愿捐赠的款项委托龙港镇移风易俗促进会（筹）代为办理相关捐赠手续。
我们将在10个工作日内办理文明办丧承诺金退还手续，如逾期，愿委托龙港镇移风易俗促进会（筹）将退还金额，存入指定账

户（开户行________________、户名_________、账号__________________），户名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家属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